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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2018  

 

 

各市（州）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住房

城乡建设局，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74 号）和《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

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四川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“十三

五”规划》有关要求，根据《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四川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

2017-2018 年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机管函〔2017〕602 号），经各市（州）和部门申报、创建、初评

推荐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住房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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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厅复核验收并公示，完成了 2017-2018 年省级公共机构示范单位

创建工作。 

现将 90 家创建省级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公布。各市（州）、

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对省级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给予表扬奖励，宣

传他们的经验和做法，发挥好示范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全省各

级公共机构要认真学习借鉴，切实提升节能工作水平，形成公共

机构节能学榜样、对标杆的良好工作局面。 

 

附件：2017-2018 年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 

 

 

 

 

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    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

四  川  省  财  政  厅    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2018 年 9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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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7-2018  

 

     

一、省直部门及所属单位名单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市（州）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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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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